呈贡区市政管理综合服务中心

2020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补助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根据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20年度区级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6号）文件要求，按照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我中心2020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补助资金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如下：
     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2020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补助为区财政全额拨款项目。涉及范围是市政府周边行道树树池篦子安装、呈贡区公厕指示牌制作及安装、洛龙公园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项目及2020年大队非机动车停车位划线等。
2020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补助涉及使用财政资金1979463.70元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2020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补助实际使用资金1979463.7元。
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
    按照各项目进度支付相应款项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1.项目经济性分析：我中心本着节约财政资金的原则，严格控制项目成本（预算），严格执行合同规定的付款方式。

2.项目效率性分析：我中心按照合同约定，严格控制项目实施进度和供货质量。各分项项目均按照约定按时、按质完成。

3.项目有效性分析：相关项目共使用财政资金1979463.70元，项目实施合理合规，资金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进行，项目实施有效。

4.项目可持续性分析：提高管理措施进行了专项的人员和资金安排，保证相关项目的可持续发展。 

五、存在的问题

需严格按照项目进度完成，加强项目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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